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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

信息系统（2024 版）

操作手册（企业用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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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登录说明

一、密钥用户

浏览器：Google浏览器

网址：http://183.194.243.240:7001/USBlogin.jsp
打开协卡助手，插入密钥，打开谷歌浏览器输入网址。若未安装协卡助手，可在通

过该网页下载安装。

输入密码，点击登录，选择“住房租赁网签备案系统”进入操作页面。

二、账密用户

浏览器：Google浏览器

网址：https://zfzl.fgj.sh.gov.cn/
打开谷歌浏览器输入网址，右上角点击“登录”-“机构登录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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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入手机号、密码，获取验证码后，点击登录，选择“住房租赁网签备案系统”进

入操作页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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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网签备案一体化权限

一、 分散式备案（一体化）

持以下 7类房屋证明的，通过该菜单发起申请：上海市房地产权证、不动产权证、

房屋所有权证、上海市房地产预告登记证明（预告登记）、不动产登记证明（预告登记）、

一手房合同、不动产登记簿。

1.填写权属信息和房屋信息

备案（一体化菜单），草稿页面，点击【签约】，进入备案（一体化）新增页面。

填写房屋权属及产权人信息后，点击【核验】按钮，系统对房屋权属信息（含人房

一致性）、重复反复网签备案（整租）进行校验。注意：请正确选择房屋证明类型，按

规则填写房屋证明编号。房屋证明类型与房屋证明编号匹配方可读取产权信息。详见附

件：产权信息录入指南。

校验通过后，系统自动获取房屋登记信息填充到房屋信息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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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验不通过的，系统将给出具体原因提示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操作，继

续操作详见【第三部分 强制核验】。

租赁方式可选择“整租”或拆间。

如选择“拆间”，系统将自动读取并展示房屋的拆间信息，在拆间列表中选择要办

理网签备案的房间。

若房屋尚未拆间，将提示请先办理房屋拆间。

2.填写双方信息

经纪机构权限：房屋权属校验通过的产权人自动作为出租人之一，姓名、证件信息

不可修改，补充填写手机号码。根据实际情况，填写剩余的出租人、承租人和居住人基

本信息，如需增加，点击左下方【添加】按钮，如需删除，点击操作栏内的【删除】按

钮。证件类型为身份证、港澳通行证、台湾通行证、永居证的，系统将在网签备案提交

时进行姓名与证件号码二要素校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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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企业权限：出租人默认为当前操作的租赁企业，不可修改、删除或新增其他出

租人，补充填写经办人手机号码。根据实际情况，填写承租人和居住人基本信息，如需

增加，点击左下方【添加】按钮，如需删除，点击操作栏内的【删除】按钮。证件类型

为身份证、港澳通行证、台湾通行证、永居证的，系统将在网签备案提交时进行姓名与

证件号码二要素校验。

3.填写租赁合同备案期限、相关费用信息

根据实际情况，填写租赁期限和交付日期。日期范围需满足业务要求，如不满足要

求，系统将提示重新填写。备案期限根据租赁期限自动生成（起：默认系统当天日期；

止：租赁期限结束日期且备案期限不少于 30日，不超过 3年）。

相关费用信息非必填，根据实际需要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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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打印备案申请书

全部信息填写完整后，点击【保存】按钮，提示保存成功。点击【打印备案申请书】

按钮，打印备案申请书，请仔细核对申请书上的信息。确认无误后，点击页面上的【提

交】按钮，提交备案申请信息。

注意：备案提交后将无法进行备案申请书的打印，请备案提交前确认已完成了备案

申请书的打印。

5.实名认证

证件类型为身份证、港澳通行证、台湾通行证、永居证的出租人和承租人，需进行

实名认证。请租赁当事人使用微信扫描对应的二维码进行人脸识别，手机端显示认证成

功后，点击系统页面的刷新按钮。当事人全部认证通过后，点击提交。若实名认证未通

过，需要发起强制核验申请的，操作详见【第三部分 强制核验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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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打印结果文件

提交成功后，可打印合同文本和备案通知书。

二、分散式备案（一体化-公房）

持租用公房凭证（红卡）的，通过该菜单发起申请。

备案（一体化-公房）菜单，草稿页面，点击【签约】，进入备案一体化（公房）

新增页面。

填写房屋权属及产权人信息后，点击【核验】按钮，系统对房屋权属信息（含人房

http://10.1.8.190:7005/cmaffairs/pages/common/javascript:checkYs('FD0005','fdtx/fd0005/fd0005.jsp','0124'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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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致性）、重复反复网签备案（整租）进行校验。

校验通过后，系统自动获取公房房屋信息填充到房屋信息区。校验不通过的，系统

将给出具体原因提示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操作，继续操作详见【第三部分 强

制核验】。

后续操作步骤同租赁分散式备案（一体化）。

三、网签备案查询、打印与注销

1.网签备案查询与打印

业务管理员可查询、打印本机构操作的全部网签备案，业务操作员仅可查询、打印

本人操作的网签备案。

途径一：该途径查询范围为新系统新增的一体化网签备案。

在备案（一体化）或备案（一体化-公房）菜单，选择有效、历史页面，点击查询

【放大镜】，可以分别查询有效和历史的网签备案信息，点击【查看】，在详情页底部

可打印网签合同和备案通知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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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径二：该途径查询范围包含原系统存量的网签/备案和新系统新增的网签/备案。

通过“合同打印|注销”菜单，在有效、历史页面可以分别按条件搜索网签合同，

支持查看网签信息、打印网签合同文本。该菜单仅支持精确查询，不支持批量查询。

通过“备案打印|注销”菜单，在有效、历史页面可以分别按条件搜索备案，支持

查看备案信息、打印备案通知书。该菜单仅支持精确查询，不支持批量查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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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径三：业务管理员权限，查询范围包含原系统存量的网签/备案和新系统新增的

网签/备案。

通过网签备案查询-“合同查询”菜单，在有效、历史页面可以分别查询网签合同，

支持查看网签信息、打印网签合同文本。该菜单支持精确查询及批量查询。

通过网签备案查询-“备案查询”菜单，在有效、历史页面可以分别查询租赁备案，

支持查看备案信息、打印备案通知书。该菜单支持精确查询及批量查询。



12

2.网签备案注销

业务管理员可注销本机构操作的全部网签备案，业务操作员仅可注销本人操作的网

签备案。

途径一：该途径注销范围为新系统新增的一体化网签备案。

在备案（一体化）或备案（一体化-公房）菜单的有效页面中，点击搜索【放大镜】，

在列表中选择需注销的网签备案，点击【注销】。

点击【打印备案注销申请书】，请当事人确认签名后，点击【确定注销】。

填写注销原因，点击【确认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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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租赁当事人使用微信扫描对应的二维码进行人脸识别，手机端显示认证成功后，

点击系统页面的刷新按钮。当事人全部认证通过后，点击提交。

途径二：该途径注销范围包含原系统存量的网签/备案和新系统新增的网签/备案

通过“合同打印|注销”菜单，在有效页面可以按条件搜索网签合同，进行合同注

销。该合同注销功能仅针对无备案的合同。若合同已备案，请至备案注销中注销备案（注

销备案同时会将网签合同一并注销）。该菜单仅支持精确查询，不支持批量查询。

通过“备案打印|注销”菜单，在有效页面可以按条件搜索备案，进行备案注销。

该菜单仅支持精确查询，不支持批量查询。

第二部分 仅网签权限

一、分散式网签（产权房签约）

持以下 7类房屋证明的，通过该菜单发起申请：上海市房地产权证、不动产权证、

房屋所有权证、上海市房地产预告登记证明（预告登记）、不动产登记证明（预告登记）、

http://10.1.8.190:7005/cmaffairs/pages/common/javascript:checkYs('FD0005','fdtx/fd0005/fd0005.jsp','0124'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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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手房合同、不动产登记簿。

1.填写权属信息和房屋信息

产权房签约菜单，草稿页面，点击【签约】，进入产权房签约新增页面。

填写房屋权属及产权人信息后，点击【核验】按钮，系统对房屋权属信息（含人房

一致性）、重复反复网签备案（整租）进行校验。注意：请正确选择房屋证明类型，按

规则填写房屋证明编号。房屋证明类型与房屋证明编号匹配方可读取产权信息。详见附

件一：产权信息录入指南。

校验通过后，系统自动获取房屋登记信息填充到房屋信息区。

校验不通过的，系统将给出具体原因提示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操作，

继续操作详见【第三部分 强制核验】。

租赁方式可选择“整租”或拆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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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选择“拆间”，系统将自动读取并展示房屋的拆间信息，在拆间列表中选择要办

理网签的房间。

若房屋尚未拆间，将提示请先办理房屋拆间。

2.填写双方信息

经纪机构权限：房屋权属校验通过的产权人自动作为出租人之一，姓名、证件信息

不可修改，补充填写手机号码。根据实际情况，填写剩余的出租人、承租人和居住人基

本信息，如需增加，点击左下方【添加】按钮，如需删除，点击操作栏内的【删除】按

钮。证件类型为身份证、港澳通行证、台湾通行证、永居证的，系统将在网签提交时进

行姓名与证件号码二要素校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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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企业权限：出租人默认为当前操作的租赁企业，不可修改、删除或新增其他出

租人，补充填写经办人手机号码。根据实际情况，填写承租人和居住人基本信息，如需

增加，点击左下方【添加】按钮，如需删除，点击操作栏内的【删除】按钮。证件类型

为身份证、港澳通行证、台湾通行证、永居证的，系统将在网签提交时进行姓名与证件

号码二要素校验。

3.填写租赁合同备案期限、相关费用信息

根据实际情况，填写租赁期限和交付日期。日期范围需满足业务要求，如不满足要

求，系统将提示重新填写。

相关费用信息非必填，根据实际需要填写。

4.打印申请书

全部信息填写完整后，点击【保存】按钮，提示保存成功。点击【打印申请书】按

钮，打印网签申请书，请仔细核对申请书上的信息。确认无误后，点击页面上的【提交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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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钮，提交网签申请信息。

注意：提交后将无法进行申请书的打印，请提交前确认已完成了申请书的打印。

5.实名认证

证件类型为身份证、港澳通行证、台湾通行证、永居证的出租人和承租人，需进行

实名认证。请租赁当事人使用微信扫描对应的二维码进行人脸识别，手机端显示认证成

功后，点击系统页面的刷新按钮。当事人全部认证通过后，点击提交。若实名认证未通

过，需要发起强制核验申请的，操作详见【第三部分 强制核验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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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打印结果文件

提交成功后，可打印备案申请书和合同文本。

也可在“有效”标签页，输入查询信息，点击操作栏的【查看】按钮，在详情页面

底部点击【打印备案申请书】【打印合同文本】按钮打印相关文件。

备案申请书经网签机构盖章后，提供给当事人。当事人可持备案申请书和身份证明

至线下窗口办理租赁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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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分散式网签（公房使用权转租签约）

持租用公房凭证（红卡）的，通过该菜单发起申请。

公房使用权转租签约菜单，草稿页面，点击【签约】，进入新增页面。

填写房屋权属及产权人信息后，点击【核验】按钮，系统对房屋权属信息（含人房

一致性）、重复反复网签备案（整租）进行校验。

校验通过后，系统自动获取公房房屋信息填充到房屋信息区。校验不通过的，系统

将给出具体原因提示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操作，继续操作详见【第三部分 强

制核验】。

后续操作步骤同分散式网签（产权房签约）操作。

http://10.1.8.190:7005/cmaffairs/pages/common/javascript:checkYs('FD0005','fdtx/fd0005/fd0005.jsp','0124'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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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网签查询、打印与注销

1.网签查询与打印

业务管理员可查询、打印本机构操作的全部网签，业务操作员仅可查询、打印本人

操作的网签。

途径一：该途径查询范围为新系统新增的网签。

在产权房签约或公房使用权转租签约菜单，选择有效、历史页面，点击查询【放大

镜】，可以分别查询有效和历史的网签信息，点击【查看】，在详情页底部可打印备案

申请书和合同文本。

途径二：该途径查询范围包含原系统存量的网签和新系统新增的网签。

通过“合同打印|注销”菜单，在有效、历史页面可以分别按条件搜索网签合同，

支持查看网签信息、打印网签合同文本。该菜单仅支持精确查询，不支持批量查询。



21

途径三：业务管理员权限，查询范围包含原系统存量的网签和新系统新增的网签。

通过网签备案查询-“合同查询”菜单，在有效、历史页面可以分别查询网签合同，

支持查看网签信息、打印网签合同文本。该菜单支持精确查询及批量查询。

2.网签注销

1.业务管理用户可注销本机构操作的全部网签，业务操作用户仅可注销本人操作的

网签。2.本机构仅可注销未无备案的网签。操作时请注意确认该网签合同是否已备案。

若网签已备案，则需至线下窗口（街镇/区中心）注销备案（注销备案同时会将网签合

同一并注销）。

途径一：

在产权房签约或公房使用权转租签约菜单，在有效页面，点击查询【放大镜】，在

列表中选择需注销的网签，点击【解约】。

点击【打印注销网签申请书】，请当事人确认签名后，点击【解约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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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注销原因，点击【确认】。

请租赁当事人使用微信扫描对应的二维码进行人脸识别，手机端显示认证成功后，

点击系统页面的刷新按钮。当事人全部认证通过后，点击提交。

该途径注销范围为新系统新增的网签。

途径二：通过“合同打印|注销”菜单，在有效页面可以按条件搜索网签合同，进

行合同注销。该菜单仅支持精确查询，不支持批量查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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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途径注销范围包含原系统存量的网签和新系统新增的网签。

第三部分 强制核验

一、强制核验申请

可申请强制核验的情形包括：房屋权属核验不通过、重复反复备案情形、其他需要

强制核验的情形。

1.填写强制核验申请信息

在新增申请时，输入房屋权属及产权人信息后，点击页面上的【核验】按钮，系统

对房屋权属信息（含人房一致性）、重复反复网签备案（整租）进行校验。校验不通过

的将弹出失败原因，并给出提示。根据实际情况判断，如需继续操作的可点击【申请强

制核验】，系统自动获取房屋登记信息填充到房屋信息区。

如因“未找到房屋信息”发起强制核验申请的，需自行填写房屋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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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填写双方信息、租赁合同备案期限、相关费用信息等申请信息。

2.提交强制核验申请

全部信息填写完成后，点击【提交】按钮，系统对房屋权属（含人房一致性）、重

复反复网签备案（整租和拆间）、二要素（证件类型为身份证、港澳通行证、台湾通行

证、永居证的）进行再次校验，弹框显示全部限制信息，输入强制核验申请原因，点击

【提交核验申请】，完成强制核验申请的提交，弹框提示后续办理指导并自动生成强制

核验编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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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当事人持房源核验编号及强制核验申请材料，至房屋所在区住房租赁中心进行

强制核验审核。

二、强制核验查询

强制核验查询菜单，搜索点击查询按钮，可查看强制核验申请状态及详情。

仅网签权限的机构，可点击【查看】，在页面底部打印备案申请书。

强制核验完成后，状态栏会自动更新办件状态。审核通过的，可打印合同文本和备

案通知书；审核不通过的，将显示不通过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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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产权信息录入指南

1.房屋所有权证

颁发机关：上海市房产管理局 或 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

录入时房屋类型证明选择房屋所有权证，按照“沪房<区县简称>字第<年份><6
位编号>号”录入（注：编号一般为 6位，不足 6位的需在编号前加 0凑够 6位），上

图示例录入为：南 19910123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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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上海市房地产权证

颁发机关：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

或 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

或 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局

录入时房屋类型证明选择上海市房地产权证，按照“沪房地<区县简称>字(<年

份>)第<6位编号>号”录入，上图示例录入为：沪房地南字(2005)第 01234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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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不动产权证

录入时房屋类型证明选择不动产权证，按照：”沪(<年份>)<区县简称>不动产权

第<6位编号>号”录入，上图示例录入为：沪(2017)普字不动产权第 01234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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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上海市房地产登记证明（预告登记）

录入时房屋类型证明选择上海市房地产登记证明，按照“区县简称+年份+8位编号”
录入，上图(样例是租赁登记证明)示例录入为：浦 2014012345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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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不动产登记证明（预告登记）

录入时房屋类型证明选择不动产登记证明，录入：沪(<年份>)<区县简称>字不

动产证明第<8位编号>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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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一手房合同号

录入时房屋类型证明选择一手房合同，直接录入数字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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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租用公房凭证

录入时房屋类型证明选择租用公房凭证，直接对应录入红色线框内条形码编号即可。

24位数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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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不动产登记簿

部分机构调阅登记簿的，录入时可根据登记簿记载的权证号录入，录入时房屋类型

证明可选择不动产登记簿，录入红色线框内的房地产权证号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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